心理咨询服务协议书
本协议是由廖爱君心理咨询师向_______咨询客人提供的心理咨询服务的合约。以下是咨询师和咨询客人建立心理咨询与治疗关系将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请您仔细审核。如有异议，可及时提出并与咨询师商定。协议一经双方确认，这将是我们双方的共同约定。

咨询目标：
　　一、您主动寻求心理咨询与治疗的专业帮助，通过咨询师提供的帮助您希望达成以下愿望：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填写)
咨询关系建立：
　　一、您做出了选择和决定，我们的关系是自愿建立的，双方都有组成和解除关系的自由和权利
咨询时间预约：
　　二、您于    年  月  日在预约后咨询关系正式建立。约定每周咨询  次，每次50分钟；
　　三、具体咨询的时间和频率视您的情况和需要可商议决定。每次咨询结束时都将会约定下次咨询的时间（或固定每周同一时间）； 

咨询方式选择：
　　四、经协商约定，此咨询服务为面对面咨询.偶尔不便时辅助网络视频.
咨询费用支付方式：
　　五、咨询费用_______人民币/次，每次50分钟。支付方式为预付_____小时为一疗程．
预约时间延误处置：
　　六、一经预约，咨询师将安排出一档时间段准备为您咨询，并确保自己在约定的时间内处于一个合适的咨询环境。因此，如遇到特殊情况您需取消预约，请提前24小时发出通知，告知咨询师。假如没有事先告知，并且也未能在约定的时间内前来接受咨询，当次咨询将被自动取消，您需要重新预约咨询时间，当次咨询费用以全额计收。如由于来访者责任迟到，迟到时间不顺延；如由于咨询师责任迟到，不计收当次咨询费用，迟到时间顺延补回；

保密原则：
　　七、严格遵守保密原则，未经您的书面同意，您的个人资料及会谈内容不会被告之任何第三方（包含司法调查机关）。有自杀或伤害他人倾向的咨询客人，在咨询师认为不可控之情形下，可能会被告之其紧急联系人或警务人员。

心理危机免责：
　　八、如果您在这之前有过自杀或伤害他人倾向，我会尽我所能帮助您，但不能保证治疗期间您的冲动会马上减缓，也不能保证您今后不再有自杀或伤害他人行为与倾向。请您在有自杀冲动或伤害他人行为之前致电于我，我们一起探讨更有建设性的问题解决之道。但如果您最终选择自杀或伤害他人，作为一个完全民事与刑事行为人，您承担全部责任与行为后果。咨询师不承担连带民事或刑事责任。 

心理咨询的前期准备：
　　九、心理咨询与治疗的疗效有待于专业人员和来访者的共同努力。在此过程中，您可能还会感觉痛苦和症状困扰。心理咨询是一个促使个人心灵成长的过程，心灵的成长过程可能也会带来一定的痛苦。对于一些需要系统心理咨询与治疗的个案，所以需要您在时间上、心理上以及经济上都有相应的准备。 

心理咨询之局限性：
　　十、心理咨询师不同于执业医师，咨询师为您提供的是心理咨询与治疗服务。如果您需要服用药物，请咨询您所在地的临床医师。心理咨询师不会对您的药物方面的问题提供任何指导。

咨后作业：
　　十一、在两次咨询谈话期间，咨询师可能依实际需要布置一定的家庭作业。对作业的任何看法，您有权利向咨询师提出并进行讨论。一但共同商定，您需要在约定的期间内完成相关的作业，以确保咨询的效果。

纠纷与投诉处置：
　　十二、在咨询过程中，咨询客人认为咨询师有违职业道德言行，可当面质询咨询师或向当地心理卫生协会伦理委员会投诉。

法律效力申明：
　　十三、以上条款为双方共同约定，双方承诺信守。如遇问题，双方商议解决。在对于上述内容确认无误、双方签字（或以邮件形式确认）后本协议即生效。
    十四、以上协议咨询客人用化名签订与真名签订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咨询客人：　　　　　 　　　　　　　　　　　　　　　　  心理咨询师：
　　　　　　　　　

签字日期：　　　　　　　　　　　　　　　 　　　　　　　签字日期：
